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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有人反映，某石场厂房
离 商 洛 市 洛 南 县 石 霉
镇 张 安 村 六 组 居 民 住
宅不足 10 米，燃煤、扬
尘 严 重 污 染 村 民 生 活
环境

商 洛 市 商 州 区 杨 斜 镇
水 平 村 福 银 高 速 蓝 商
段 车 辆 通 行 产 生 的 交
通噪音扰民

商 洛 市 丹 凤 县 龙 驹 寨
镇体育路，村民私自占
用 龙 驹 寨 镇 集 体 耕 地
2.5 亩，盖了 15 层半的
小产权房

商 洛 市 商 州 区 城 关 办
事 处 张 坡 社 区 群 众 在
商 州 市 北 边 寨 坡 山 挖
山修建陵墓

商 洛 市 商 州 区 大 荆 镇
原兴龙村，有家采砂场
在 西 商 二 线 四 沟 隧 道
口西边已采石 6 年多，
现 场 砂 石 粉 末 堆 积 如
山，一旦大暴雨，会形
成泥石流，严重危及下
游群众安全，且大量拉
石车沿路抛撒砂石，新
修 不 到 一 年 的 水 泥 路
被大型砂石车损坏

商 洛 市 丹 凤 县 龙 驹 街
办 鹿 池 社 区 龙 潭 沟 六
组 村 民 刘 某 在 龙 潭 水
库 门 口 私 自 建 了 一 所
寺庙，无任何批复，对
寺 庙 周 边 生 态 环 境 造
成很大破坏，垃圾漫天
乱飞，大量炮皮顺河直
流丹江，污染附近水源

商 洛 市 柞 水 县 宏 阳 度
假养老有限公司，在柞
水 县 营 盘 镇 朱 家 湾 村
秦 岭 保 护 区 内 违 法 开
发别墅群，违法占地圈
地 。 违 法 征 用 朱 家 湾
村四组 441.75 亩土地，
其中包括安置土地、耕
地、林地。至今已建成
的 别 墅 群 一 直 未 彻 底
拆除

涉及区县

洛南县

商州区

丹凤县

商州区

商州区

丹凤县

柞水县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洛南县石霉镇张湾村六组某石场”实为：洛南县石门镇张湾村六组洛南县龙升科技有限公
司，位于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石门镇张湾村，厂区距离最近的农户住宅大约 15 米，主要进行麦饭石
加工，产品为饲料添加剂。2013 年 6 月建成投产，主要生产设备有破碎机、分选机、雷蒙磨粉机（配
套有袋式除尘器）、烘干炉（配套有旋风除尘器）。2021 年 12 月 21 日检查发现，该公司生产车间内
堆有原料约 1000 吨、麦饭石成品约 20 吨、原煤约 10 吨，厂区露天堆放麦饭石原矿约 300 吨（未覆
盖），场地积灰较厚。经实地勘察，公司生产期间烘干炉配套的旋风除尘器、雷蒙磨配套的袋式除尘
器均运行正常，群众反映的扬尘主要来自车间外麦饭石晾晒和堆存未覆盖所致。经走访群众、调阅
供货记录，2021年 9月至今，公司处于间断性生产状态，生产时烘干炉烟囱排放口烟气呈蓝色。

经查，2005 年 5 月，蓝商高速开始建设，2008 年 10 月，通车投入使用。群众反映高速路噪音问题路
段处于 G70 蓝商高速西安方向 K1568～K1570 区域，沿线涉及群众 15 户，其中距离高速公路 50 米
范围内居住群众 8户；距离高速公路 30米范围内居住群众 3户；距离高速公路 10米范围内居住群众
4 户。经初步检测，白天轿车通行产生的声音在 60 分贝以上，货车通行产生的声音在 80 分贝以
上。存在噪音污染问题。

经查，“15 层半的小产权房”实为，由丹凤县龙驹寨街道办事处中街社区张某（已于 2020 年 7 月去
世）出地、孙某出资，在丹凤县龙驹寨街道办事处体育路南侧合伙建成占地面积 887.5㎡（折合 1.33
亩）的砖混结构九间十三层半房屋。此宗土地规划用途为允许建设区，无用地审批手续。该房屋
一、二层为临街商铺用房（已出租），三层以上是住宅房屋。孙某居住在十二层，其余房屋闲置。
1994 年 12 月 11 日，原龙驹寨镇河堤管理委员会将该宗土地一次性作价 1.5 万元卖给龙驹寨镇中街
村张某使用 50年，用途为铁矿选场建设用地。张某在该处原修建有六间一层砖瓦结构房屋、三间土
木结构老房、院落、房屋四周围墙。2011 年张某与孙某口头约定：张某出地、孙某出资合伙建房，对
该处原有老房拆旧建新，新房屋建成后按孙某出资比例分配房产。2018 年 3月动工建设，2021 年 4
月建成。2021年 11月 8日，丹凤县自然资源局对孙某非法占地建房立案调查，2021年 12月 10日下
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丹自然罚字〔2021〕52号），责令 3个月内退还非法占用的 887.5㎡（1.33亩）土
地；并没收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

经查，“商洛市商州区城关办事处张坡社区群众在商州市北边寨坡山挖山修建陵墓”实为：2021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20 日之间，商州区城关街道办事处张坡社区群众在北环沿线寨坡一至四组的地
界上违法私建空墓穴 38 座，属于乱建坟墓行为。经现场勘查，空墓穴为群众在自己坡地上私自乱
建，依据《商洛市殡葬制度改革实施意见》及相关规定，应立即制止，对所建空墓穴进行拆除、深埋，
恢复原地貌。商州区民政局责成城关街道办事处和张坡社区立即给涉及的组、户通知停止违法行
为；2021 年 12 月 22 日，由城关街道办事处组织公安、民政、自然资源、林业等部门进行联合执法，对
新建 38座空墓穴进行彻底拆除，并恢复地貌。

经查，“商洛市商州区大荆镇原兴隆村，有家采砂场在西商二线四沟隧道口西边已采石 6年多”实为：
由商洛市志同实业有限公司利用西商高速公路灞源隧道弃渣加工石料。地点在商州区大荆镇西峪
村十四组（原兴隆村），2012 年 5 月成立公司，主要经营：建材、石料加工及销售。现场检查，加工区
约堆存 1000m3物料，用抑尘网覆盖并建有围挡，堆放点与西峪河相邻，检查组现场要求公司将物料
堆存地重新选址，远离西峪河堆放；发现西峪村通村路部分水泥路段有损坏。2013年西商高速公路
竣工通车后，未按照相关规定平整恢复土地，由于废弃渣土堆积过高、渣石疏松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容易发生坍塌和泥石流，为彻底排除安全隐患，2017 年大荆镇党委和政府会议研究后，向商州区政
府上报了《关于对大荆镇西峪村高速路弃碴场进行立项治理的报告》（荆政字〔2017〕250 号）；区政
府有关领导批示，要求大荆镇政府牵头，林业、环保、国土、水务等部门配合予以整治。大荆镇政府
委托商洛市志同实业有限公司按照《大荆镇西峪村高速路弃渣场植被恢复设计方案》实施高速路弃
渣场综合治理，现正按照植被恢复设计方案进行治理。西峪村十四组（原兴隆村）凉水沟高速路弃
渣已清理完毕，现正在恢复土地和林地，治理工程完工后，达到《大荆镇西峪村高速路弃渣场综合治
理项目》的设计要求，并消除隐患。2018年至今，商洛市志同实业有限公司雇佣西峪村村民，对沿途
运输砂石道路路面进行清理，购买洒水车一辆、水雾防尘车一辆，对厂区及运输道路沿途进行洒水
和除尘作业。2018年，商洛市志同实业有限公司与西峪村村委会签订《道路损坏修复协议》：损坏路
面在弃渣场综合治理完工后，由商洛市志同实业有限公司负责实施路面修复。

经查，“商洛市丹凤县龙驹街办鹿池社区龙潭沟六组村民刘某在龙潭水库门口私自建了一所寺庙”
实为：2010 年 2 月，由家住丹凤县龙驹寨街道办事处鹿池社区龙潭沟 08 号的刘某、杨某夫妇牵头，
部分群众捐资在丹凤县龙驹寨街道办事处鹿池社区龙潭水库大坝西侧山坡上原“龙王庙”基础上翻
建的“伍聖庙”（原“龙王庙”修建年份不详）。“伍聖庙”位于龙潭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下游约 200 米，距
离东河河道约 60 米，总占地 121㎡（庙体建筑占地 34㎡，院落占地 87㎡），占地类型为一般农田 117
㎡，其他林地 4㎡，均未办理任何审批手续。周围环境整洁，无垃圾满天乱飞和燃放烟花爆竹的痕
迹，附近河道也无炮皮，未对水源造成影响。经走访村组干部及周边群众了解：2018年之前，寺庙每
年农历初一、十五有燃放烟花爆竹现象；2018 年烟花爆竹禁燃后，寺庙未出现过燃放烟花爆竹的情
况，也未发生过森林火灾。

经查，“商洛市柞水县宏阳度假养老有限公司”实为：柞水县宏阳度假养老有限公司，位于柞水县营
盘镇朱家湾村四组。2016 年 2 月 18 日，陕西祖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柞水县宏阳建安工程有限
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合伙成立柞水县宏阳度假养老有限公司。2011年 5月，陕西祖承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在柞水县营盘镇朱家湾村四组新建集餐饮、住宿、娱乐休闲、运动于一体的产权式度假山
庄项目，备案名称为：安德鲁西亚（原名烟雨终南度假山庄），2013年 3月，一期建成后停工至今。柞
水县发展改革局，2008 年 8 月 4 日，对烟雨终南度假山庄建设项目进行了备案确认；2010 年 11 月，
对烟雨终南度假山庄建设项目更名为安德鲁西亚度假山庄项目予以备案（柞发改发〔2010〕185
号）。安德鲁西亚度假山庄项目总占地面积 139.5 亩，已建成多层公寓楼 2 栋、14 个四合院共计 59
套房屋等配套设施。现场勘测，柞水县宏阳度假养老有限公司建设的安德鲁西亚项目，距《陕西省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划定的核心保护区约 580 米，与重点保护区相毗邻，该项目区最高点海拔
高度 1380 米，属《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划定的一般保护区。2018 年 8 月 9 日、8 月 30 日，
原柞水县国土资源局两次对该公司违法占用 48.3 亩土地行为进行立案查处（柞国土监字〔2018〕66
号）（柞国土监字〔2018〕93 号），共计处罚 17.2492 万元。在 2018 年秦岭区域违建别墅整治过程中，
依法拆除不符合规划的 23.7亩土地上的 21栋 21套违规建筑，没收符合规划的 24.6亩土地上的建筑
物（建筑物占地 6.7亩）。群众反映该项目违法征用土地 441.75亩，实际为该公司与营盘镇朱家湾四
组签订土地流转协议（8 份），共流转土地 361.39 亩（协议面积）。柞水县自然资源局（2019 年 4 月前
为柞水县国土资源局）分四次挂牌出让土地共计 139.5 亩，其中 2010 年 10 月 16 日出让 60.7 亩,
2019年 8月 29日出让两宗 78.1亩，2021年 6月 10日出让 0.7亩。2018年该项目被列为秦岭区域违
规建筑和生态环境保护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范围，按照省市批准的彻底整治方案要求，拆除了超出供
地红线的 21栋 21套违规建筑。该问题已整改到位，并经省、市专班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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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处罚和问责情况

2021 年 12月 24 日，市环境局洛南县分局对洛南县龙升科技有限公司
未落实扬尘防治措施立案查处，罚款 3 万元。一是加强环保政策宣
传，引导企业清洁生产、绿色发展；二是加强企业环境日常监管，督促
企业落实各项环保措施；三是落实属地管理原则，强化日常巡查。
2021 年 12月 22日，市环境局洛南县分局局长对洛南县生态环境保护
综合执法大队中队长日常监管不到位进行约谈；2021 年 12 月 23 日，
石门镇党委对石门镇张湾村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失职失察进行约
谈。

一是商州区政府向陕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蓝商分公司送达《商州
区人民政府关于办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件有关
问题的函》（商州政函〔2021〕136 号），要求陕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蓝商分公司在接到函件后，迅速组织人员力量核查群众信访问题，
尽快组织实施，彻底解决群众反映车辆通行噪音问题。二是 2021 年
12 月 22 日，陕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蓝商分公司安排人员对产生
噪音污染路段进行实地踏勘，现场制定了实施方案，待疫情形势平稳
后立即安装隔音设施降低车辆通行产生的噪音污染。

一是由丹凤县自然资源局负责依法将该处非法财物进行没收，并移交
县财政局；二是由丹凤县城管局、县自然资源局、龙驹寨街道办加强日
常巡查监管，严防发生新的违法问题。2021 年 12 月 24 日，丹凤县自
然资源局党组因土地监管不力，对丹凤县自然资源综合执法大队副大
队长给予诫勉谈话；2021 年 12 月 24 日，丹凤县城管局党组因监管不
力，对县城管执法大队规划中队队长给予诫勉谈话。

对新建空墓穴进行拆除，并全部恢复地貌。2021 年 12 月 23 日，城关
街道办事处纪工委对分管副主任进行了警示谈话、对监管不力的张坡
社区支部书记进行了提醒谈话、对负责具体工作的一组组长、二组组
长、三组组长、四组组长进行了诫勉谈话。

一是要求该公司对生产加工区路边堆放的石料立即移除并覆盖；二是
加大日常监管，要求企业规范生产，保障治理工程质量，并按照协议，
对损坏路面修复。

督促当事人刘某于 2022年 1月 12日前自行拆除寺庙，恢复土地原状；
逾期未拆除，依法组织强制拆除。2021 年 12 月 11 日，龙驹寨街道党
工委对龙驹寨街道办生态办主任警示谈话；龙驹寨街道办纪工委给予
龙驹寨街道办事处鹿池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立案审查。

一是加强土地监管，严厉打击各类非法征地、违法占地、改变土地用途
等违法违规行为；二是加强林地日常巡查检查，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
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三是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及属地管理原
则，强化日常巡查，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及时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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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陕西时间：2021年12月4日—2022年1月4日 专门值班电话：029—81026166,专门邮政信箱：陕西省西安市A1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00—20：00。

中共商洛市委 商洛市人民政府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问题调查处理情况
（第十五批）

截至2021年12月27日16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涉及商洛市生态环境信访件114件，目前已办结90件，现将第十五批7件办理结果通报如下：


